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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2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钢联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96 

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

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框架协议概述 

2014 年 12 月 24 日，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合作方”）

签订《区域总部暨运营结算中心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，本公司拟在合作方辖区内投资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区域总部暨运营结算中心，注册资本暂定为 2 亿元人民币。本

《框架协议》将在本公司权力机关（董事会、股东大会）审议通过后

生效实施。 

二、合作方介绍 

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1984 年，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发展，

已建成目前中国规模最大、发展速度最快、综合效益最好的国家级经

济技术开发区之一。自 1997 年以来，天津开发区获商务部对国家级

开发区投资环境评价“十六连冠”，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具吸引

力的投资区域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984 年 12 月 6 日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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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，是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，代表市人民政府对天津经济技术

开发区实行统一管理。 

三、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将出资在合作方辖区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区域总部暨

运营结算中心项目，注册资本暂定为 2 亿元人民币。 

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。 

四、框架协议的签订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的钢铁电商业务正处于高速发展期，截至目前，公司主要集

中资源发展江浙沪市场，该区域的交易量、交易会员发展迅猛，钢银

平台的影响力已经初步形成，公司的电商生态体系得到了市场的认

可。华北地区也是我国重要的钢材生产、消费集散地，此次拟投资本

项目有利于在华北地区复制线上线下一体的电商生态体系，以提高该

区域的市场占有率。 

根据 2014 年 9 月 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、2014 年 9

月 22 日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司非公

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投向

之一为电商区域分中心项目。本次拟投资项目即为该募投项目在华北

地区的具体实施主体。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，若本次拟投资项目实施

条件成熟，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、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

行投入，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后，将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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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为投资框架协议，尚须经公司权力机构审议通过后方可实

施。公司将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等规定，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项目投资金额及时履行审批

程序并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24 日 




